

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典範治療師推薦辦法

104年03月21日增訂

108年4月12日醫事倫理紀律暨編審及會員福祉委員會討論訂定
115年5月7日醫事倫理紀律暨編審及會員福祉委員會討論訂定

一、『典範呼吸治療師』之資格：

1. 服務滿30年以上仍在職且尚未接受本會表揚者。

2. 仍執業中，且加入當地公會並繳清常年會費者。

3. 以每年6月30日為年資結算日。

4. 具呼吸治療師證照。

2、 繳交資料：請將「典範治療師報名表」、「在職證明」、「執業執照」合併成一個pdf回傳，檔名：OOO公會-典範王大明。

3、 甄審流程：

1. 符合資格者依照推薦辦法資料備齊，向所屬地區公會申請。每年6月30日截止當年度報名申請。

2. 由各地區公會初審認定，再送交本會複審，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發佈。

四、頒發公布：

審核結果，由全聯會發文通知受獎人（地區公會以email通知），並於大會時頒發表揚證書。

4、 備註：

審查未符資格者，將通知個人及所屬公會。繳交之資料將不退還。
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典範呼吸治療師報名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
	呼吸治療師證號
	呼吸字第     號
	最近六個月
正面半身照

	所屬
公會
	
	身分證號
	
	

	服務
院所
	
	職    稱
	
	

	到職日
	    年   月     日
	手機
	
	

	出生日
	   年    月     日
	
	
	

	Email
	

	通訊
地址
	

	最高
學歷
	
	畢業年度
	年  月

	證
照
	年度
	種類
	執照登錄日期
	年度
	種類
	執照登錄日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經歷
	單位
	職務
	起訖年限
	工作職責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審查資料
	繳交資料
	公會審核用印

	
	□在職證明
	

	
	□執業執照（影本）
	

	
	
	


【參考資料】全聯會歷年年會資深、典範、優良治療師獲獎清單：https://reurl.cc/53Vm3V
備註：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本人同意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因報名
審核之需要，得使用本人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僅限於本次活動使用。
